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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管考規劃 

經 111 年 9 月 22 日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43 次委員會議決定通過 

一、 依據 

依國家人權行動計畫(2022～2024)辦理。 

二、 緣由 

(一) 我國首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業於 111 年 5 月 5 日公

布。該計畫係參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

公布之「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手冊」，由行政院於 4年

間邀集政府機關、民間團體、專家學者召開多次會議，

進行三方對話交流後，共同盤點我國應優先推動、促

進、保護之重大人權議題，包括「強化人權保障體制」、

「人權教育」、「平等與不歧視」、「強化生命權保障」、

「居住正義」、「氣候變遷與人權」、「數位人權」、「難

民權利保障」等 8大主議題，並擬定具體改善之 154

項行動、完成時程及關鍵績效指標，以落實相關人權

議題與缺失之促進及改善。 

(二)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業於 111 年 6月 27日正式

揭牌成立，為我國主責人權事務之最高行政單位。為

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所制定之 154 項行動及關鍵

績效指標，除由各該權責機關依計畫內容據以落實

執行外，另訂定本規劃，據以辦理國家人權行動計畫

各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之後續管考，隨時檢視執行

成效，俾滾動調整相關細部內容，以確保所執行之活

動均有助於達成當時制定行動計畫所設下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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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各行動主協辦權責機關填列辦理情形表之分工及辦理

方式 

(一) 分工：各主協辦權責機關應積極落實推動各行動；其

中協辦權責機關對其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之辦理情

形，應報送主辦權責機關彙整，並由該主辦權責機關

按期程填列相關辦理情形。遇該行動及關鍵績效指

標屬多個權責機關者，原則上由各權責機關各自填

列辦理情形，如有需彙整意見或需協調者，由行政院

於召開「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情形表」(以下

簡稱辦理情形表，範例詳如附件 1)審查會議時決定

之。 

(二) 填列辦理情形表：主辦權責機關所填列之辦理情形

表內容，經各主辦權責機關之人權相關任務編組報

告通過或徵詢該任務編組民間委員意見後(主辦權

責機關如未設置人權相關任務編組，則免)，應於 111

年 11 月 10 日、112 年 12 月 10 日及 113 年 9 月 10

日前回復行政院。填列該辦理情形表時，得視需求請

相關公民團體、學者專家等提供意見，俾所執行之具

體辦理內容及期程，符合外界期待。 

(三) 辦理情形表相關名詞定義說明如下： 

1.辦理情形：係指預定達成關鍵績效指標之辦理進度

規劃，以及各行動之執行情形(含與民間諮詢辦理情

形)。 

2.管考情形：係指各行動是否持續管考之情形。管考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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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分為繼續追蹤、自行追蹤及解除追蹤，分述如下： 

(1) 繼續追蹤：係指尚未達到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，應

按期程填列該行動之相關辦理情形者。 

(2) 自行追蹤：係指已達到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，且依

其性質為應持續辦理而列入例行性業務予以推動，

毋庸繼續填列該行動之相關辦理情形者。 

(3) 解除追蹤：係指已達到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，毋庸

繼續填列該行動之相關辦理情形者。 

四、 辦理情形表審查會議之辦理方式 

為檢視各行動之實際執行情形，落實監督管考機制，同

時擴大多元參與以促進公民對話，由行政院邀集包含制

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諮詢委員會之民間委員、行政院人

權保障推動小組民間委員、國家人權委員會代表等，就

辦理情形表內容召開「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情形

表」審查會議，並得就會議之議題，邀集相關領域學者

專家及民間團體參與審查，各該行動之主、協辦權責機

關應派代表出席。 

(一) 審查會議應於主辦權責機關回復辦理情形表後，於 2

個月內召開。 

(二) 各主辦權責機關應於收到審查會議紀錄後 14 日內，

修正辦理情形表內容，回復行政院。 

(三) 管考結果提報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確認。 

五、 資訊公開 

審查會議紀錄、辦理情形表審查意見及修正後之辦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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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表，將於會議召開後對外公布，以使外界瞭解政府推

動人權保障之成果，各項行動方案之辦理情形、成果指

標之達致情形及已完成事項等。 

六、 獎勵措施 

各主協辦權責機關依本規劃辦理各行動及關鍵績效指

標之落實及管考，經審查會議認定品質優良，著有績效，

或足可作為宣導案例者，由行政院函請機關獎勵相關單

位人員。 

七、 規劃期程表 

本規劃各相關事宜預定辦理流程及進度圖，詳如附件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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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情形表(範例)  

 

編

號 
行動 權責機關 

關鍵績效指標

(案號) 
時程 辦理（執行）情形 管考情形 

1 
於行政院增設人權

處。 

行政院(行

政院人權

保障推動

小組(人權

制度組 ))

及相關部

會 

1-01 將「行政

院增設『人權

處』之評估報

告」提報行政

院人權保障推

動小組。 

2020 年 

至 

2022 年 

一、進度規劃： 

(一) 

(二) 

二、執行情形： 

(一)與民間諮詢辦理情形： 

(二) 

□繼續追蹤 

□自行追蹤 

□解除追蹤 

1-02 完成與相

關機關(單位)

之業務分工及

人員配置等規

劃。 

一、進度規劃： 

(一) 

(二) 

二、執行情形： 

(一)與民間諮詢辦理情形： 

(二) 

□繼續追蹤 

□自行追蹤 

□解除追蹤 

1-03 修正「行

政 院 處 務 規

程」及「行政院

編制表」，設置

行 政 院 人 權

處。 

一、進度規劃： 

(一) 

(二) 

二、執行情形： 

(一)與民間諮詢辦理情形： 

(二) 

□繼續追蹤 

□自行追蹤 

□解除追蹤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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